[bookmark: _Toc368506153][bookmark: _Toc400520539][bookmark: _Toc20824801][bookmark: _Toc182988266][bookmark: _Toc225426988][bookmark: _GoBack]附表一  推薦信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推薦信
敬啟者：
	能      力
	極為突出
	前5%
	前10%
	前25%
	前50%
	無法判定

	專 業 知 識
	
	
	
	
	
	

	專 業 技 能
	
	
	
	
	
	

	創造力及想像力
	
	
	
	
	
	

	獨立之工作能力
	
	
	
	
	
	

	恆心與毅力
	
	
	
	
	
	

	口頭表達能力
	
	
	
	
	
	

	書面表達能力
	
	
	
	
	
	

	合 作 態 度
	
	
	
	
	
	

	整 體 評 估
	
	
	
	
	
	


應申請  貴所考試同學_______________之託，以下是本人對考試同學評估：
推薦程度：
	極力
推薦
	
	
	
	
	勉予
推薦
	
	
	
	不推薦

	10
	9
	8
	7
	6
	5
	4
	3
	2
	1
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
推薦人與考生關係及熟稔程度：


其它評語：


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/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備註：請填妥後，務必彌封，於彌封處簽名後交予申請者/考試同學。
[bookmark: _Toc182988267][bookmark: _Toc225426989]附表二 書面審查資料信封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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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書面審查資料(含推薦信)信封封面

	寄件人
考生姓名:       （准考證號碼本校填寫）（每項資料，請務必正確）
	請 掛 號
郵    寄

	通訊地址:（郵遞區號）
	

	連絡電話（手機）:               （日/夜）:
	

	報考系所請於「□」內註記（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一系/所書面審查資料），請勿更改下列系/所名稱：
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

	收件人地址:（100025）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

	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  收

	網路報名及上傳報名資料
《逾期不受理，亦不退費》
	115年5月22日(五)上午9時起
至115年6月15日(一)下午5時止

	郵寄（掛號）或親送書面審查資料(含推薦信)
（除親送書面審查資料外，未以掛號郵遞致遺誤者，自行負責）
115年5月22日(五)起至115年6月15日(一)止
1.郵寄（掛號）送達：以郵戳為憑。
2.親自送達：期限內(國定假日、例假日除外)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止，送達本校臺北校區行政大樓3樓教務處。

	注意事項:
1.請將本封面黏貼於B4或A3信封袋。
2.請依簡章規定檢附書面審查資料及推薦信。
  (1)推薦信請裝於信封袋。
  (2)推薦信彌封處，請推薦者簽名。
3.請依簡章報名截止日前郵寄(掛號)或親自送達，未用本封面，導致逾期送達，後果由考生自負，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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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82988268][bookmark: _Toc225426990]附表三  推薦信專用信封
	     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推薦信專用信封-請黏貼於B4或A3信封袋
	請掛號
郵寄

	寄件人地址:（郵遞區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每項資料，請務必正確）
寄件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准考證號碼本校填寫）
	

	報名系/所：
	

	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

	請註明:共   封推薦信（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一系/所推薦信）。

	手機：
	報名時的電子信箱：

	※郵寄（掛號）或親送推薦信（除親送推薦信外，未以掛號郵遞致遺誤者，自行負責）
郵寄或親送期間：115年5月22日(五)起至115年6月15日(一)止；另親自送達者，請於期限內（春節、例假日除外)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止，送至本校臺北校區行政大樓3樓教務處。

	[image: ]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人:                 

	收件人地址：（100025）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究所招生委員會  收



[bookmark: _Toc182988269][bookmark: _Toc225426991][bookmark: 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][bookmark: _Toc325128511]附表四  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
	考生姓名
	
	系/所別
	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

	考試號碼
	
	
	

	複  查  項  目
	原始分數
	複查成績（考生勿填）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考 生 簽 名
	年    月    日
	請註明回覆方式：
 □ 傳真，請註明號碼：
 □ email（回覆時原則使用考生報名登錄系統之email）。

	複查回覆事項
	回覆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



注意事項：
1、 複查成績欄，考生請勿填寫。
2、 複查申請以簡章規定期限前傳真：02-23226054或email：ntubadmis@ntub.edu.tw辦理，並於上班時間電話確認已收到，逾期不予受理。
3、 複查結果本校以傳真或email（前述兩種方式請註明)或電話回覆。






[bookmark: _Toc325128512][bookmark: _Toc182988270][bookmark: _Toc225426992][bookmark: 報到委託書]附表五  委託書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報到授權委託書

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無法如期親自前往辦理錄取報到作業，特委請　　　　　　代為辦理報到相關作業。
此致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
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
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夜）
行動電話：


被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被委託人身分證字號：
電話：（日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夜）
行動電話：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註：請檢附委託人及被委託人身分證正本以備查驗。


[bookmark: _Toc182988271][bookmark: _Toc225426993]附表六  補繳畢業證書切結書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補繳畢業證書切結書
姓    名：
報考所別：      
	本人為應屆畢業生，經貴校招生考試錄取為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新生，准予延遲至民國115年  月  日繳交，最遲至民國115年8月4日(二)前繳交畢業證書正本，若超過115年8月4日(二)仍無法如期繳交，請勾選原因：
□暑修請註明繳交期限：  
□實習請註明繳交期限：
□其他，請填寫原因及繳交期限：
請於期限前完成入學報到手續，逾期若未繳交畢業證書正本，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處及一切相關權利，絕無異議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原就讀學校證明章：
此致
    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
立書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（若學生證無當學期註冊章/貼紙，請繳在學證明），黏貼於本頁後面。




接續補繳畢業證書切結書
請黏貼
	學生證正面
	學生證反面

	
	

	在學證明

	




[bookmark: _Toc182988272][bookmark: _Toc225426994]附表七 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 自願放棄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之錄取資格，特立此書俾利貴校辦理錄取備取生之遞補作業，本人絕無異議。

此致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







准 考 證 編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立  書  人  簽  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  分  證  字  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聯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□已領回報到時繳交之畢業證（明）書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[bookmark: _Toc24811]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
[bookmark: _Toc176942156][bookmark: _Toc182988273][bookmark: _Toc225426995]附表八  境外學歷具結書
考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	於報考貴校115學年度原住民碩士專班時，檢附之境外學歷證件影本，已列入教育部「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」或大陸、香港及澳門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，且
(以下請依實際情形勾選)
□已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或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
□尚未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或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

本人保證於錄取後報到時繳交：
1.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（或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大陸地區）學歷證件文件正本（中文或英文譯本)。
2.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（或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大陸地區）歷年成績證明文件正本（中文或英文譯本）。
3.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或護照影本（含就學期間入出境日期紀錄）。

本人若未依規定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，或日後經學校查證該境外學歷證明不實或不符合教育部採認標準，貴校可取消報考及錄取資格，不得註冊入學，即使已獲錄取並註冊入學，亦願意接受撤銷學籍之處分，本人不得異議；如有上述情事，本人無條件放棄抗辯之權利。

※原就讀學校之名稱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      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原就讀學校所在國別（含洲別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
※系所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學位別：□副學士學位（Associate’s degree）□碩士學位（Master’s degree）
（請勾選）□學士學位  （Bachelor’s degree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

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招生委員會


立具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具結日期 ：115年      	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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